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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參與事務諮詢會 

114年第 3次諮詢會議摘要紀錄 

一、 日    期：114年 12月 29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 

二、 地    點：核安會 2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 持 人：施委員信民 

四、 共同主持人：張副主委欣 

五、 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單) 

六、 列席人員：(如簽到單) 

七、 宣讀本會 114年 8月 14日全民參與事務諮詢會會議決

議後續辦理情形：(略) 

主持人裁示： 

114年 8月 14日全民參與委員會會議決議後續辦理情形

相關資料，洽悉。 

八、 報告事項：「核管法第 6條修正後核安會之因應作為」 

(一) 報告內容：略。 

(二)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委員意見(陳委員條宗)： 

1. 針對核三廠耐震安全評估，近期地震引發社會高度關

切，尤其涉及鄰近斷層及新事證之影響，建議彙整台

電公司及國際相關經驗，釐清設計基準地震、超過設



2 
 

計基準地震及新事證之適用原則，並建立共識，以利

未來審查工作順利推動並如期完成。 

2. 關於再運轉核准前所稱之「恢復運轉狀態」定義，建請

加以說明是否包含燃料、備品採購或設備更換等作業，

以及哪些作業須於核准前完成、哪些可於核准後進行，

以回應外界及業者之疑問。 

3. 就環境保護相關規定，建議說明再運轉是否須辦理環

境影響評估，或僅需進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，以利整

體時程規劃並回應民眾關切。 

4. 針對台電公司預計於 115 年 3 月提出再運轉計畫，以

及 1.5 至 2 年之自主檢查期程，建議說明該期程之起

算點及收件後之預估審查時程，以提供外界合理之時

程概估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何簡任技正恭旻)： 

1. 關於耐震安全評估，日本福島事故後，我國已依國際

標準全面進行核電廠耐震安全再評估，除原設計基準

地震外，亦納入超出設計基準地震之情境，並要求台

電公司依循美國核管會及國際作法，完成安全停機、

冷卻的廠房系統、設備及用過燃料池之耐震評估與強

化。目前相關作業正逐步完成，後續亦將進行機率式

安全度評估及同行審查，以確保地震及其衍生風險(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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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嘯)具備足夠防護能力。 

2. 所謂「恢復運轉狀態」，係指機組之組織人力、設備、

規範及程序書等運轉文件，均需恢復至運轉期間可安

全運轉之狀態。相關設備須完成盤點、維護、測試及功

能驗證。燃料採購屬台電公司必要作業，惟一旦涉及

裝填與運轉，均需依規定提送安全分析文件，並受核

安會管制。 

3. 環境影響評估屬環境部權責，台電公司若提出再運轉

或換照申請，需向環境部確認並提出符合相關法規之

文件，核安會將就其是否符合法規要件進行審視。 

4. 有關再運轉時程與審查時間，台電公司之自主檢查及

老化管理期程，仍需視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之規劃而定；

至於核安會之審查時間，依國際經驗約為 1.5 至 2 年

以上，實際所需時間將視台電公司文件完整性、設備

改善進度及回應審查意見之效率而定。 

委員意見(陳委員條宗)： 

1. 鑑於核能議題具高度政治敏感性，再運轉是否獲准本

身即具不確定性，若台電公司過早進行燃料或備品採

購，將承擔相當風險；惟若待核准後始進行採購，因燃

料及關鍵設備交期冗長，恐導致即使核准通過，仍須

再等待 1 至 2 年，反而延宕整體進程，甚至引發後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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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評估問題。 

2. 就耐震安全評估部分，社會仍存在不同聲音，建議於

技術評估逐步完成後，建立學者專家及各界之溝通與

共識機制，使未來如決定推動再運轉時，能順利執行，

避免因意見分歧或臨時爭議再度停滯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1. 現階段之情境與正常運轉期間提出申請之情況不同，

需考量因素相當多。以核二廠、核三廠目前已進入除

役狀態而言，部分設備長時間未進行維護，需由台電

公司第一線人員進行全面現場檢查，確認哪些設備需

更換、哪些可經由檢查、維護與測試恢復至符合原設

計功能之狀態，整體準備工作繁多，實際所需時間主

要取決於台電公司現場整備進度。 

2. 台電公司進行之自主安全檢查及老化評估，係依運轉

執照申請審核辦法及國際作法辦理，並以美國經驗為

主要參考，本會審查導則亦據此建立。相關評估項目

台電公司應已清楚，關鍵仍在其投入之時間、資源及

文件準備完整度。 

3. 待台電公司提出申請文件後，本會除由同仁審查外，

亦將邀集相關專業領域專家組成專案審查小組。整體

時程將受設備更換進度、報告準備情形及回應審查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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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效率等因素影響，實際仍難精確估算，惟本會將依

實際情況設定合理審查目標，避免時程無限延宕。 

委員意見(王委員怡文)： 

1. 針對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第 6 條修正後所規劃

設置之網站專區，除進行相關文件之資訊公開外，建

議進一步強化與民眾之溝通功能，例如運用圖卡、簡

明說明文字，或由專責人員整理重點回應民眾關切事

項，使一般民眾得以以淺顯易懂之方式理解專業內容。

此亦為全民參與事務諮詢會設置之重要意義之一。 

2. 關於未來執行安全審查及現場查證作業後，如何系統

性回應社會大眾意見，建議事前規劃整體溝通策略，

例如透過說明會、短影音或其他多元方式進行溝通，

並可明確設定 1 年期或多年度之溝通方向與重點，使

民眾清楚了解政府依法辦理之工作內容，以及是否已

回應相關社會關切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陳科長彥甫)： 

1. 關於溝通與資訊公開之建議，本會針對重大審查案件，

將依既有作法設立專屬審查專區，公開審查作業規劃、

審查團隊組成、申請文件相關資訊，以及審查會議與

辦理進度等內容。對於民眾關切之重點議題，如耐震

安全、國際經驗及再運轉相關情形，亦將以較淺顯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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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之方式加以說明，並依委員建議研擬以圖卡方式呈

現，以提升資訊之可讀性與理解度。 

2. 於接獲審查案件後，將於電廠所在地辦理地方說明會，

例如核二廠於萬里、核三廠於恆春，向地方民眾、民意

代表及環保團體說明案件內容並蒐集意見；待再運轉

計畫審查進入後期階段，亦將另行辦理地方說明會，

說明審查進度與審查結果。整體審查過程中，本會將

持續辦理資訊公開，並將蒐集之民眾意見納入審查作

業程序中妥善處理。 

主持人意見： 

前述所提及之相關作業與規範，具體係載明於哪些文件

中？係屬於審查導則，或另有其他相關規範加以規定？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何簡任技正恭旻)： 

1. 關於整體計畫及對外溝通作業，本會對重大審查案件

原已有既定之作法，無論是將審查相關資訊上網公開，

或透過網站以較淺顯易懂之方式向外界說明，皆屬長

期持續辦理之工作。針對地方說明會、現場查訪或其

他公眾參與過程中所蒐集之民眾意見，不論是否能即

時回應，均會加以整理，並連同核安會之回應一併公

開於對外網站專區。 

2. 對於屬於核安會權責範圍之問題，本會將負責回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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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涉及其他部會或機關權責事項，亦將協助轉達相關

意見，以確保民眾聲音得以適當表達與處理。此外，除

辦理說明會外，過往亦曾安排現場實地查訪，並透過

首長信箱等多元管道接收民眾意見，以不同方式回應

民眾關切的議題。 

3. 上述作法已內化為核安會之作業程序，即使於個案中

未必逐一明文規定，仍屬本會一貫遵循之標準作業原

則。 

主持人意見： 

1. 核安會目前雖已將相關作法視為既有行政程序與共識 

，惟若能將其明確文字化，形成一套正式且具體之作

業流程，將更為妥適並具制度依循。倘僅依賴共識而

未制度化，於實務執行時仍可能因主管裁量不同而產

生差異，甚至出現不辦理之情形。 

2. 建議於再運轉計畫審查導則或相關規範內明確納入地

方說明會等程序，作為審查中不可迴避之必要作業，

以具體展現對民意之尊重。相關作法可保留彈性，例

如設定一些條件，如民眾連署門檻，達到後再行辦理，

或由機關主動規劃辦理，均可再行討論；惟核心重點

在於將相關程序制度化、明文化，使審查作業有所依

循。 



8 
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1. 地方意見之蒐集與表達，於本會內部已有既定作業程

序，但在簡報中較偏重資訊公開之原則性說明，未完

整呈現相關內部作業細節。目前於網站設計上，已規

劃設置「地方說明會」之單項內容，未來亦可進一步細

緻化，例如於較顯著位置標註說明會之規劃時程，使

民眾得以清楚了解目前審查流程與進度，以及核安會

預計召開說明會之時間及主題。 

2. 本案審查時程相對較長，且目前尚未接獲台電公司正

式且完整之申請文件，現階段僅能先行推估後續可能

之審查流程。實際仍須待台電公司正式提送申請內容

後，方能依其文件確認具體審查步驟，並於網站上呈

現各階段時點，以及召開說明會時程等資訊。 

3. 未來亦將持續思考如何透過網站設計與資訊呈現方式 

，使民眾能更清楚瞭解整體審查流程。 

委員意見(謝委員志誠)： 

1. 依據簡報「運轉執照屆期後換發執照申請案之審核作

業程序」所示，實際上須同時完成三個面向，核安會方

得進行最終准駁，並非僅有再運轉計畫或自主安全檢

查其中之一。台電公司於完成自主安全檢查後，仍須

提送多項相關報告供核安會審查，三項條件均完成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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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進入最終決定階段。 

2. 就環評部分，外界及環保團體長期建議應將相關程序

說明得更為清楚，惟核安會立場認為母法已有明確規

定，無須於子法中重複規範。依簡報內容，關於環境保

護與生態保育是否符合相關法令，實務上係由台電公

司與環境部進行確認。建議於程序中明確加註「並取

得環境部之確認文件」，不論環境部認定僅需環境影響

差異分析、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或採其他方式，只要

具備正式確認文件，核安會即可依程序受理，作法可

比照除役計畫環評之處理方式。 

3. 建議核安會可再舉辦一場更為公開之說明會，將目前

各界疑慮一次說明清楚。倘核安會不便主動邀請經濟

部、環境部及台電公司共同參與，民間團體亦願意協

助，於一月底前促成一場座談會，邀集相關單位齊聚

一堂，釐清再運轉計畫與自主安全檢查之先後順序與

內容，以避免外界過度揣測或產生不必要之壓力。 

4. 本諮詢會委員雖無法代表全民或所有民間團體，惟若

能透過公開座談方式，讓各界提出問題，並由核安會

完整說明，將有助於後續作業之推進。身為環保聯盟

會長，願意承諾協助籌辦相關座談會，提供場地並邀

集各方參與，以促進社會溝通與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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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1. 在程序面上，相關法規已有明確規定，依據「核子反應

器設施管制法」第 6 條第 4 項，換發運轉執照之審查

係準用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，法律基礎本身並無模糊空

間。 

2. 核安會之角色係依據法規審查台電公司所提送之文件

與要件，至於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，須由台電公

司或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進一步向環境部確認。 

3. 不論最終環境部認定是否須辦理環評，或其審認結果

為何，取得環境部之正式文件，確認對環境保護合於

法令規定，為核安會換發運轉執照之法定要件之一。

倘台電公司未能提出符合環境保護相關法令之證明或

確認文件，核安會依法即無法換發運轉執照。整體而

言，相關規範與審查程序於法律上均屬明確，核安會

將依法辦理。 

主持人意見： 

1. 再運轉申請於過去之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中並

不存在。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中亦未將延役列為必須辦

理環境影響評估之事項，推測其原因在於我國核電廠

過去尚未實際面臨運轉執照屆期後擬再運轉之情境，

立法時係假設興建階段之環評已涵蓋運轉時期相關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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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影響之評估與減緩對策。 

2. 至於除役，因屬設施狀態之重大轉換，依法即明確要

求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；而「再運轉」則屬新興議題，係

於本次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修正後，於第 6 條

第 3 項新增之規範，該條並規定依同法第 5 條第一項

所列事項進行審查；該項第 3 款為：對環境保護與生

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。證明合於相關法

令之規定之文件可能是環境影響說明書，或環境影響

評估報告書，或環境影響差異說明書，甚至涉及水土

保持等農業部主管事項，範圍相當廣泛。 

3. 從法律體系一致性之角度觀之，新建電廠於核子反應

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十四條中即要求提出

報環評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，作為申請運轉執

照之要件；既然再運轉屬於新的重大事項，於審核辦

法第十六條中增列要求提出環境影響相關文件，將有

助於法令、制度整體之一致性。即便未進入完整環評

程序，亦可考慮納入較為簡化之作法，例如提交生態

環境檢核或環境社會檢核報告，使制度設計更為完整。 

4. 政府為一體，核管法修正後相關子法之訂定，是否已

進行跨部會之整合與討論，特別是核安會、經濟部與

環境部之間，是否已就再運轉涉及之環境議題進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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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溝通，建議應進行討論；若行政機關不便主動邀集，

亦可由民間團體協助促成跨部會之公開討論。 

5. 簡報內容已將准駁前需完成之事項列示得相當清楚，

較審核辦法本身更為具體，惟仍未明確載明「對環境

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規定」之要求，

且僅以「洽環境部確認」表述，略顯不足。建議修正為

「洽環境部確認並提供確認文件」，以使程序與要求更

加明確、完整，並有助於回應社會各界之疑慮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1. 相關法規中並未使用「延役」一詞，「核子反應器設施

管制法」第 6條第 2項之用語為「須繼續運轉者」，第

6條第 3項則為「須再繼續運轉者」，立法上係使用「繼

續運轉」或「再繼續運轉」之用語，「延役」僅為外界

慣用俗稱，並非法定用語。 

2. 至於環評相關規定，仍須回歸環境部作為主管機關之

法令體系，加以檢視。環境部於環評法中匡列相關事

項之立法出發點與考量，核安會並不瞭解，故僅能依

據現行法令條文，自核安會權責角度進行初步檢視。

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，仍須由環境部進行評估與

確認。 

3. 簡報所呈現之流程圖，係核安會依據法規與審核辦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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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相關技術與程序要項加以整合後所示。台電公司所

提出之電廠老化、安全分析及再運轉計畫執行結果，

屬核安會之審查事項；至於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，

則須由台電公司洽詢環境部。無論環境部確認結果是

否須辦理環評，或已有其他符合規定之結論，台電公

司均需提供環境部確認結果的正式文件予核安會；流

程圖中所列三項要件均符合後，核安會才會同意換發

運轉執照。 

4. 核安會並未採取選擇性作法，不會僅要求台電公司提

出再運轉計畫，而忽略其他法定要件。相關法規與審

核辦法於設計時，已參考國外經驗及我國實務管制需

求，並將可能遇到之各種情境、應符合之法規與技術

要項，盡量完整納入規範，且已於運轉執照申請審核

辦法中清楚載明。 

委員意見(鍾委員玉娟)： 

1. 「核電廠再運轉」議題為目前輿論與民眾高度關注之

焦點，資訊如何被理解尤為重要。簡報提及核安會將

參考美國核電廠運轉執照換發之審查技術要求，以及

美國除役中核能機組恢復運轉之管制經驗。站在民眾

角度，可能進一步關心美國是否已有自除役狀態轉為

再運轉之核電機組，其與我國核二廠、核三廠於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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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型式上是否相近，是否確實通過美國核管會審核並

成功重新運轉，以及其於完成老化管理等程序後之實

際運轉狀況。 

2. 目前台電公司尚未將再運轉計畫提送核安會，核安會

現階段主要仍進行內部人員訓練與法規整理作業，因

此於網站上，民眾可能尚無法看到太多與再運轉直接

相關資訊。然而，民眾對此議題之理解需求已相當殷

切，建議核安會可更為主動，於台電公司正式提出計

畫前，即先行設置相關專區，提供例如國際成功案例

之說明，使民眾瞭解台灣並非首度面對此類情境，並

能認識其他國家之作法與現況，同時以較淺顯易懂之

方式呈現資訊，協助民眾於等待送件與審查期間，先

行建立基本認知與安心感。 

3. 建議未來如有新的進度，核安會可適度對外說明目前

審查狀況，使民眾得以提前瞭解整體流程，減少不必

要之揣測與討論，亦有助於降低外界對核安會之誤解

與壓力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陳科長彥甫)： 

1. 目前國際間，美國已有 3 部核電機組於進入除役後，

向美國核管會申請重啟、恢復運轉。其中 1 部為 

Palisades 核電廠，已獲美國核管會同意恢復運轉，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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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進行重啟及啟動運轉前之各項準備作業；另有 2 部

機組仍於美國核管會之審查程序中。 

2. 針對國際間申請再運轉之案例，核安會已於官網之問

答集中彙整並說明相關國際經驗與辦理情形，供外界

參考。此外，關於再運轉審查所需之各項評估與審查

要項，核安會亦已完成初步規劃，相關重點內容亦納

入官網問答集中進行說明，作為目前對外溝通與資訊

揭露之基礎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目前相關資訊暫時置於核安會官網之常見問答(FAQ)中，

俟後續審查專區正式建置完成後，將針對委員及外界較

為關心之議題加以集中整理，並移置於專區內民眾關心

議題之區塊，以更清楚、明確之方式對外呈現。 

主持人意見： 

1. 國外對於環境影響及民間公眾參與均相當重視，建議

核安會可將民眾參與方式(如說明會等)明確納入審查

導則或相關文件中，使程序更為清楚且有所依循。至

於環境面向，若核安會在制度上不便主動處理，鑑於

多數環保團體持續提出相關訴求，未來如召開相關座

談會，亦建議核安會派員出席，清楚說明立場及國外

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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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日本柏崎刈羽核電廠第 6號機預計於 2026年重啟，其

審查內容除安全技術外，亦納入地震、海嘯等防災及

防恐議題；相較之下，我國現行文件似乎較著重於地

震，尚未明確納入海嘯與恐怖攻擊風險，於台灣之地

緣政治情境下，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檢視。 

3. 美國與日本在核能管制制度設計上皆高度重視地方政

府與地方民眾之意見。此外，美國核電廠須經州政府

同意，日本則需地方首長及議會支持始得營運，顯示

地方參與之重要性。建議核安會參考國外經驗，持續

重視地方民意與社會參與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何簡任技正恭旻)： 

有關耐震安全部份，已納入法規及相關審查導則的耐震

安全評估說明中，且已公告於對外網站上的法規系統中。

耐震安全之評估範圍不僅限於地震本身，亦包含地震所

引發之海嘯及其他相關衍生危害，均要求一併納入說明

與評估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1. 耐震安全評估具備一整套循序推進之邏輯與程序，自

地質調查、地震危害評估與分析，檢視電廠之耐震能

力，並進行必要的強化措施，以確認整體耐震安全。 

2. 日本福島事故後，核安會已要求台電公司參考美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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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作法及相關導則，依循 SSHAC 程序逐步辦理，最

終須完成機率式地震安全度評估(SPRA)。相關地震危

害涵蓋地震引發之海嘯、斷層位移等多項風險，均已

於現行導則中加以匡列。 

3. 各國法規體制及政府組織架構不盡相同，美國與日本

於運轉執照換發或再運轉之制度亦有所差異。以美國

而言，運轉執照換發係由美國核管會(NRC)直接核准，

並不需要州政府同意；日本方面，雖於實務上會與地

方政府溝通並取得理解，惟其法規並未明文規定需取

得地方政府同意，其制度設計與我國並不完全相同。 

主持人意見： 

1. 目前審查導則中，對於緊急應變計畫之呈現尚不夠清

楚。再運轉屬於新的運轉階段，緊急應變計畫理應隨

時間推移、設備老化及風險條件改變而持續檢討與修

正；惟從第 4 章「運轉期間規範與運轉文件恢復之規

劃」之文字表述，一般外界較難理解是否已將緊急應

變計畫納入審查範圍。 

2. 就對外溝通而言，「恢復」一詞易被解讀為僅回復至過

去狀態，然再運轉實際涉及設備老化、耐震補強、防災

條件變化等多項因素，是否以「建立」或「修正與建立」

之表述較為貼切，建議加以審慎評估，以避免民眾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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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誤解。 

3. 關於再運轉計畫之「執行完成」，究竟係僅需提出計畫

所提之文件和報告，或需實際完成設備更新、耐震補

強等硬體作業，尚待進一步釐清。 

4. 整體流程中，建議更清楚呈現經濟部作為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之角色與權責，以避免外界誤以為核安會為整

體計畫之主導單位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高組長斌)： 

1. 緊急應變計畫已納入再運轉計畫之中，「運轉期間規範

與運轉文件恢復之規劃」所使用之章名係屬上位、概

括性之統稱，其目的在於要求電廠於再運轉前，需全

面恢復所有運轉期間應遵循之法規、規範與文件，包

括核安會主管法規及緊急應變計畫等，並非僅限於單

一項目。此種用語係為避免逐一列舉而有所遺漏；對

核安管制而言，其意涵即為「恢復至可安全運轉之完

整狀態」，並作為核電廠持照運轉之基本要求。 

2. 就法規架構而言，一旦核安會核准換發運轉執照，即

正式進入運轉期間，並不再區分運轉前或再運轉階段，

以避免造成法制上之混淆。 

3. 規範屬於上位之法規與制度性要求，而運轉文件則為

電廠實際運作所需之技術與程序文件，兩者位階不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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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需將其一併列出。 

4. 整體角色分工方面，核安會係安全管制與審查機關，

整體計畫之源頭仍在經濟部與台電公司，相關作業規

劃亦應由其主責。 

核安會回應說明(何簡任技正恭旻)： 

1. 再運轉要求需完整恢復所有運轉期間應具備之法令、

規範、工業標準及文件，除上位法律(如核子反應器設

施管制法、輻射防護相關法規及緊急應變法規)外，亦

包含子法、工業標準、維護計畫、終期安全分析報告、

運轉技術規範，以及下位之操作程序書與管理制度。 

2. 台電公司須就前述各項內容進行全面盤點，逐一說明

其符合情形，並於再運轉計畫中清楚交代；相關文字

用語並非審查導則自行創設，而係直接源自運轉執照

申請審核辦法及核管法修正條文，係依既有法規用詞

訂定。 

3. 再運轉計畫雖名為「計畫」，實際上已包含具體執行項

目，業者須依計畫內容執行，並於完成後提出執行成

果報告。核安會除進行書面審查外，亦將辦理現場查

證，以確認設備、測試及品質文件等是否確實完成，並

據以綜合判斷是否符合法規及安全要求。 

4. 再運轉計畫本身即涵蓋設備檢查、更新及更換，以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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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原設計功能；如涉及進一步之安全強化措施(例如耐

震強化)，亦將搭配相關安全評估報告一併納入審查。

於准駁前，所有應完成及應說明事項，均需提出充分

且合理之說明。 

共同主持人意見： 

1. 委員所關切之說明會安排與公眾溝通機制，核安會內

部已有既定之作業程序，不會因承辦人員更替而有所

差異。目前尚未正式接獲申請案件，現階段僅屬內部

前置準備作業，若後續有成案，將會依程序辦理審查，

並於程序審查完成後，於官網公開相關審查規劃與進

度資訊，包括預計辦理說明會之時程規劃，俾利外界

清楚掌握，此一作法亦與過往案件辦理方式一致。 

2. 針對委員建議強化資訊呈現方式，核安會將持續精進

相關作法，使民眾得以更清楚、簡易理解相關內容。惟

目前作業重點仍以高度技術性之法規研修及審查導則

整備為主，相關工作需投入相當時間與人力，後續將

逐步加強對外溝通與說明。 

主持人結論： 

1. 今天會議報告案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2. 若台電公司依法提出核電廠運轉執照換發申請，請核

安會依相關法規及參考國際作法，嚴格執行安全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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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現場查證，為民眾安全把關。 

3. 請核安會持續落實資訊公開原則，適時公布申請及審

查作業資訊，讓關心核電廠的民眾能獲知相關訊息，

並廣聽公眾意見，作為安全管制的參考。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 








